
 
 

 

2011 年 10 月 13 日 至 15 日  工 會 教 育 研 討 會  

入 營 須 知  

 

 

1) 參 加 10 月 13 至 15 日， 三 日 兩 夜 工 會 教 育 研 討 會 的 會 員 ，敬 請 準 時 於 10

月 13 日 0830 時 到 達 西 貢 戶 外 康 樂 中 心 正 門 集 合 。  

 

2) 如 已 獲 批 准 工 會 教 育 假 期 之 參 加 代 表 ， 必 須 按 照 研 討 會 程 序 表 出 席 及 進

行，並 須 完 成 整 個 研 討 會，不 可 私 自 中 途 離 開 或 無 故 缺 席。如 因 突 發 事 件

須 中 途 離 營 或 缺 席，必 須 通 知 大 會 負 責 人，否 則 一 經 發 現，部 門 可 引 用 訓

令 將 違 例 者 紀 律 處 分 。  

 

3) 無 論 任 何 原 因 未 能 出 席 或 完 成 整 個 研 討 會 之 代 表，將 不 獲 退 還 已 繳 交 之 報

名 費 。  

 

4)  請 自 行 安 排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到 達 西 貢 戶 外 康 樂 中 心 ， 場 內 並 無 提 供 泊 車 位  

 與 參 加 代 表 使 用 。  

 

5) 大 會 將 提 供 書 寫 工 具 。  

 

6) 敬 請 在 營 內 小 心 保 管 個 人 隨 身 財 物 ， 如 有 遺 失 概 不 負 責 。  

 

7) 使 用 營 內 各 項 康 樂 設 施 ， 請 小 心 個 人 安 全 ， 以 免 發 生 意 外 。  

 

8) 請 帶 備 個 人 日 常 及 清 潔 用 品 ， 大 會 並 無 提 供 。  

 

＃各參與是次工會教育研討會的會員，詳細程序表已上載本

會網頁，歡迎瀏覽。  

  
香 港 消 防 處 救 護 員 會  

             工 會 教 育 小 組  

二 ○ 一 一 年 十 月 六 日  

 


